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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试点钢结构装配式住宅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复江西省制定《江西省推进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要求试点工作尽快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

推广的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推进模式，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江西省首批确定南昌市、九江市、赣州市、抚州市、宜春市、新余市为

试点城市。

为推进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江西省将从提高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比例、完善钢结构产业链发展、推动钢结构形成成套技术标准

体系、推进技术进步、完善工程监管模式、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加快人才体系建设等七方面推进工作。

到2020年底，全省将培育10家以上年产值超10亿元钢结构骨干企业，开工建设20个以上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示范工程，建设轻钢结构农房

示范村不少于5个，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到2021年，通过试点解决困扰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突出问题，逐步形成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

设的成熟体系，推动钢结构生产、设计、施工、安装全产业链发展。到2022年，全省新开工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占新建住宅比例达到10%以上。

今后，江西省政府投资或主导的住宅项目，优先采用钢结构；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采用钢结构技术开发住宅小区。结合乡村振兴

和农村危房改造，引导广大村民住房采用钢结构体系进行建设。逐步提高试点城市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在棚户区改造、商品住宅、美丽乡村

建设、农村住房建设试点、农村危房改造、农房抗震试点、扶贫异地搬迁安置项目等低层住宅建设中的比例，建成一批钢结构示范工程。

● 陕西：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窗受理”改革

近日，陕西省印发《关于推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窗受理”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一窗受理”改革。

《意见》提出，按照“应纳尽纳、优化服务、清单管理”的原则，全面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一窗受理”改革，实行“前台综

合受理、后台并联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审批服务模式，加快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事项由各部门分别自行受理向“一窗受理”转变，尽快

实现审批服务流程全面优化、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服务效率大幅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

按照《意见》，各地一是要加快设置“实体一窗”。将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事项所涉部门和市政公用服务单位集中进驻，通过实行

统一管理、建立首席代表等制度，切实做到场地、人员、事项、授权“四集中、四到位”。二是要着力推进“后台”整合。加快制定完善

“一窗受理”工作规程，尽早实现各阶段有序衔接、各部门协同联动、各行业数据共享，实现各项服务便捷高效。三是要尽快实现清单管

理。通过明确申请主体、办理条件、申报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收费标准等要素，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一张表单”的标准化、

规范化，为群众办事提供明确清晰的指引。四是要建立健全配套制度。制定完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的具体办法，确保审批程序顺畅运

行、部门之间有效衔接；建立沟通协调机制，遇到问题能及时启动、尽快处理；根据项目类型和需要，建立帮办代办制度，确保各审批阶

段紧密对接。五是要同步推进“网上一窗”。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与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实质融合，统一网上政务服务入口，

为群众获取政策信息和审批流程等信息提供便利。

● 甘肃：收紧亲属间住房公积金提取

据悉，《甘肃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规程（2019年修订）》（以下简称《规程》）自8月15日起实行。《规程》

主要在提取范围、提取时限上做了调整，并对经适房及其他购房的提取条件进行了完善简化，在所有类型的提取程序上也取消了“单位初

审”环节。

对本市购买商品房、二手房、经济适用房、其他住房的职工，公积金提取范围调整为：只可提取职工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父母

和子女公积金不能提取。购买商品房的提取时限调整为：购房合同为要件的，以购房合同和付款凭证同时生效日期为准，两年内可以提

取，且只能提取一次；不动产权证书为要件的，以登记日期为准，两年内可以提取，且只能提取一次；购买二手房的提取时限调整为：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日期为准，两年内可以提取，且只能提取一次。

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进一步简化：购房合同（协议）已在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或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参照“在本市购买

商品房”办理；未在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的，由建设等相关单位按规定先办理提取备案，购房缴存职工再办理提取手续。和其他提取情

形类似，经济适用房提取时限也从“三年内”调整为“两年内”。

● 安徽：年内公共租赁住房配租使用率提升到97%以上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加大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筹集力度，并指导合肥等城市，鼓励通过配建、购买和长期

租赁的方式，增加公共租赁住房供应。据介绍，有的公共租赁住房公共交通等配套设施跟不上，有的公共租赁住房建在偏僻的工业园区

等，导致部分公共租赁住房配租使用率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把提高公共租赁住房配租使用率作为本年度重点工作，采取目标绩

效管理责任制等，对难点项目实施重点督促，通过完善公共租赁住房配套设施等举措，争取年底前全省公共租赁住房配租使用率超97%。

通知还提出，公共租赁住房将实施分类保障，对城镇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对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

难家庭，在合理轮候期内予以保障；加大对符合条件的新就业无房职工、在城镇稳定就业的无房外来务工人员等新市民的住房保障力

度，解决其阶段性住房需求；安排一定数量房源，加强对重点群体和重点产业困难职工的精准保障。

● 陕西：出台住房城乡建设稳投资14项举措

近日，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及时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稳投资相关工作的通知》，出台住房城乡建设领域14项

稳投资举措，全面助力陕西省稳投资工作开展。

陕西省将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做好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的提前接入、超前服务，各市区要加快出台本市事项清单和流

程图，尽快出台项目审批“一张表单”。

加大房地产市场乱象治理，加强住房市场秩序整顿，规范开发、销售等行为，坚决查处、打击捂盘惜售等扰乱市场行为。

加强统计监测，稳定住房消费。各市（区）要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加快商品房销售审批，保证住房供应。

主动做好服务，推动建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各市（区）要切实将鼓励企业转型发展的举措落到实处，着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壮大。

切实为企业排忧解难，推行“一企一策”主动跟踪服务，为龙头企业落户陕西开辟“绿色通道”。

加快棚户区改造进度。各市（区）对列入2019年棚户区改造计划的项目，9月底前要签订正式的拆迁补偿合同。加快棚户区改造和公租

房续建项目建设进度，推进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和公租房按期竣工交付。

加强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省政府近期将出台新的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城建设相关文件，各市要加强指导所属县着眼扩容提质，对重

点支持的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绿色出行系统建设、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的建设内容，积极争取县城支持试点。对纳入

2019年中央补助支持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项目，必须确保于2019年12月底前开工。

● 河北：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

近日，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省城

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20%以上；到2025年，达到50%以上。

推进源头减量化。各地要优化建筑设计，在保证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延长建筑使用寿命。推广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以及商品

房全装修等建设方式。

实行分类管理。各地要进一步完善建筑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对建筑垃圾进行划分，实行分类存放、运输、消纳和利用。禁止将生活垃

圾、工业垃圾等混入建筑垃圾。

规范施工管理。要制定现场建筑垃圾定点存放、分类管理、环境保护、清理运输等专项措施，并督促执行。城市市容环卫部门应当加

强装饰装修垃圾分类定点存放、统一清运等管理。

严格运输管理。按照“四统一”要求，对车辆统一编号、统一标识、统一密闭改装、统一安装卫星定位装置，实现建筑垃圾无尘化运

输和全程动态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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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13个老旧小区改造获国家补助 

8月8日，柳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布，2019年改造的跃进小区、锦绣新村小区等13个老旧小区，获得国家4272万元

资金支持。

据悉，老旧小区改造自2019年起纳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享受中央补助资金。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将国家下达广西

保障性安居工程2019年第四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分解至各市。

2019年，柳州市共向国家申报了13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本次国家下达自治区的投资计划总额为19817万元，其中，柳州

市老旧小区改造获得的资金占21.56%。柳州改造的这13个小区涉及居民4000多户，改造面积9万多平方米。根据要求，所有改造

小区均在年内开工。

2019年将改造的13个小区分为城区项目和市级项目。城区项目7个，柳北区2个：八一路73号柳北区政府宿舍小区、三中路

跃进村199号柳北区政府宿舍小区；鱼峰区2个：双马北苑、铝型材厂宿舍小区；柳南区2个：探矿厂宿舍区、林溪小区；城中

区1个：解放南路170号小区内公房2栋。市级项目6个：锦绣新村小区、跃进小区、龙潭小区、鑫泰小区、飞鹅路23号和飞鹅路

27号小区。

  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建湖公园项目动工建设

近日，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建湖公园项目动工建设，项目的动工建设将推动开发区城市

功能品质提升。

近年来，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加快产业发展的同时，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功能配套服务，

着力打造“山水林园城·创业筑梦地”。项目总投资规模为2亿元，总面积62.2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

括推动教育产业的服务窗口、健全生态格局的生态绿肺、调节雨洪水系统的城市海绵、融合地方特色

的旅游景区、展示城市风貌的绿色客厅、提升生活品质的城市公园，是集生态修复、雨洪管理、健康

运动、休闲游览于一体，具有一定综合性的城市中心休闲公园。项目计划于2021年完成建设。 

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充分发挥开发区的资源优势，助推打造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智文

化高地”，还能打造科普教育基地、活力体验基地，进一步深化“创智纳贤”。在挖掘侨文化和教育

文化的同时，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度融合塑造生态生产生活，打造认知和感受广西—东盟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城市客厅”。项目的建设，对拉开广西—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框架，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和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融水乡村安装智慧消防平台

2018年以来，融水苗族自治县针对农村地处偏僻、留守老人小孩多的情况，试点推广智慧消防平台。该平台由专人负责，

对家庭电表进行24小时监控，电表发生漏电、跳闸、超负荷等异常情况将第一时间自动报告平台。平台可远程断电并将情况反

馈给村屯，联系电工维修。同时，配备消防水枪、消防斧、消防梯等常规灭火器材。

据介绍，通过全天候、全时间监控，有效排查消防隐患，确保群众能够使用放心电、安全电。截至目前，融水苗族自治县

已在杆洞乡、白云乡、大浪镇试点932户。据悉，融水苗族自治县计划在有200户以上村寨的木质结构房屋、旅游景区、传统保

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村落等安装村寨防火智慧消防物联网。

  贺州5个传统村落获中央财政支持

8月5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公布2019年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围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贺州市5个村落列入中央财政支持范

围。这5个村落分别是富川瑶族自治县葛坡镇谷母井村、葛坡镇义竹村、柳家乡茅樟村、石家乡城上村和龙湾村。

传统村落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据悉，

入选村落将一次性获得300万元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主要用于传统建筑和历史遗迹保护性修缮、建筑防灾减灾、环境综合整治，

以及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整体保护和改善传统村落的历史遗存和人居环境。入选村落还将获省区一级的技术指导、

补助资金、建设管理等支持。

  来宾首批历史建筑名单公布  

为加强来宾市历史建筑保护管理，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保留历史记忆，近日，来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来宾市第

一批历史建筑名单的通知》，9处建筑榜上有名。

此次公布的9处近现代建筑物包括老火车站（来宾火车站）、郑氏祠堂（位于城厢镇水落街78-3）、人民礼堂、康宁寺

（位于兴宾区大桥路东面金海公园西南侧）、古三开元寺（位于兴宾区古三村）、兴宾区革命烈士纪念塔、月亮井（位于城

厢镇南门街方家老屋前）、古坝（位于凤凰镇南部）、凤凰新城革命烈士纪念塔。以上建筑历史悠久，有建于唐代的古三开

元寺，有建于宋代的康宁寺（2009年重修），有建于明代的月亮井，还有建于清代的古坝以及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民

礼堂和老火车站，均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

据悉，历史建筑的确定对于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延续历史文脉，提高城市品位，促进古城保护开发具有重要

意义。今后，各县（市、区）、各部门将依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科学规划，妥善处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条件改善的

关系，认真做好来宾市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